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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件

內政部　函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4月26日
發文字號：內授消字第1100823415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部110年4月21日召開111年度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執

行計畫研商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部110年4月14日內授消字第1100823232號開會通

知單辦理。

正本：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台灣區瓦斯器材工業同業公會

副本：本部消防署(危險物品管理組)



「111年度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執行計畫」研商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11年 4月 21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00分。 

貳、 地點：大坪林聯合開發大樓 4樓會議室。 

參、 主持人：李組長明憲                         紀錄：林妤臻 

肆、 出席人員：詳如後附簽到表。 

伍、 討論議題： 

議題一、有關要求燃氣熱水器承裝業及其技術士落實張貼施工標籤與宣

導民眾汰換老舊熱水器之強化措施。 

決議： 

(一) 109年及 110年燃氣熱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事故有 6成以上發生於

使用 10 年以上之熱水器，老舊熱水器因燃燒效率不佳，較易產

生一氧化碳，且經查多數中毒案件未貼有施工標籤。請各地方政

府加強宣導，建議民眾評估使用 10 年以上之燃氣熱水器，適時

汰舊換新，並僱用合格承裝業技術士依法安裝，如遇業者未製作

施工紀錄、未張貼施工標籤或違反相關規定者，得檢附相關事證

向各地方消防局檢舉，以強化居家安全。 

(二) 有關基隆市消防局建議於「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安裝標準」(以

下簡稱安裝標準)第 12條，增列維修或安裝燃氣熱水器時應拍攝

施工前、後(包含施工標籤)相片並留存 1節，經查安裝標準第 12

條第 1項第 2款業已明定，熱水器及其配管於安裝完工後，承裝

業應製作施工紀錄留存 5年以上；復查「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施

工標籤及施工登錄卡作業規定」第 3點亦明定「熱水器及其配管

施工登錄卡」格式(包含施工概要說明【以文字或照片、圖面等

表示之】)，爰現行法令已明定相關管理機制在案。惟考量相片

較能呈現現場原貌，現今手機照相功能亦已普及，請各地方政府

及台灣區瓦斯器材工業同業公會加強宣導業者落實施工規定，施

工概要說明內容原則以相片為主、文字為輔，拍攝及妥善留存施

工前、後照片及施工標籤張貼情形之照片，確保自身權益及避免

法律糾紛；並請業務單位將拍攝施工前、後及施工標籤照片部分，

列入未來修正「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施工標籤及施工登錄卡作業

規定」之參考。另請台灣區瓦斯器材工業同業公會研議建置消費

者服務專線或網頁，提供民眾對家中熱水器安裝有疑慮時之諮詢

管道。 



(三) 另查 110年仍有 5件一氧化碳中毒案件尚未完成改善，部分案件

民眾及屋主經消防單位多次宣導仍無意願改善，忽視風險且置自

身及他人於危險之中，為避免中毒事故再次發生，請將其列入優

先訪視對象，積極輔導改善及追蹤；另請各地方政府針對個案之

發生，落實行政調查，並善盡告知義務。 

議題二、有關請各地方政府與醫療單位合作，掌握自行送醫之燃氣熱水

器一氧化碳中毒案件，並進行通報、統計分析及追蹤改善。 

決議：現行燃氣熱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事故案件來源係由各地方政府(消防

局)受理民眾報案後，至現場執行救護勤務並建立災情報告單陳報

本部消防署，惟部分案件民眾可能自行前往醫院就醫，致消防單

位未能掌握該案件情形，亦未能針對其居家風險給予適當建議。

考量病患個人資料保密問題，會後由本部函請衛生福利部協助轉

知相關醫療單位，如患者經診斷為一氧化碳中毒，且一氧化碳來

源疑似為燃氣熱水器者，於患者同意前提下協助轉報相關資訊予

各地方政府(消防局)。各地方政府(消防局)如有掌握相關案件，

請循現行機制進行通報及統計分析，並請協助民眾認知風險，改

善居家燃氣熱水器安裝環境。 

 

議題三、「111年度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執行計畫」(以下簡稱執行計畫)

修正案。 

    決議： 

(一) 執行計畫燃氣熱水器遷移或更換補助自 111年起停止辦理，改由

地方政府視財務狀況自行編列預算補助，爰修正執行計畫第壹點、

第肆點及第陸點，刪除有關補助之說明、期程及相關文字，並刪

除執行計畫伍、補助執行部分應辦理事項及其附件。 

(二) 執行計畫肆、辦理期程調整至次年度一氧化碳預防季(12月至翌

年 2月)結束，自 110年 5月 1日至 112年 2月 28日止。 

(三) 執行計畫陸、考評作業調整評核方式，改由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自主評核後，再報本部(消防署)複核；原第四項「考評對象」

調整為第二項，並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函頒之財力級次區分為 2組；

原第二項「辦理績效評核及獎勵」及第五項「整體成績及獎勵規



定」整併為第三項，並新增(三)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相關機

關出力人員獎勵規定；原第三項「考評項目」業於附件 5執行成

果自主評核表敘明，爰予刪除。 

(四) 執行計畫附件 1一氧化碳中毒災情報告單、注意事項第 2點初報

報送對象之危險物品管理組傳真電話修正為承辦人電子信箱。 

(五) 執行計畫附件 3一氧化碳中毒統計表刪除「一氧化碳來源」欄位，

修正填表說明一；並新增「熱水器安裝環境改善情形」欄位。 

(六) 執行計畫附件 4燃氣熱水器承裝業及其技術士合格名冊，刪除備

註有關身分證字號文字。 

(七) 執行計畫附件 5執行成果自主評核表刪除「補助執行部分」評核

內容，於「災例統計及掌控情形」新增「居家一氧化碳中毒改善」

評核內容，並調整配分，另除原擬修正內容外，再增訂針對其他

具一氧化碳中毒潛勢居家，輔導完成改善並有資料可稽者，每戶

得 1分之內容。 

(八) 刪除執行計畫附錄 1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消防局）補助燃

氣熱水器核銷案件審查注意事項，及附錄 2「防範一氧化碳中毒

執行計畫」業務問答集。 

陸、 散會(上午 11時 55分)。 

 


